关于放弃追索股东出资不实责任的决议
各位债权人：

一债会后，管理人对陈老六公司股东的出资情况进行了调查、审核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    经过审计机构审计，2011年10月26日陈均票增资255.20万元、陈钦隆增资658.00万元、孔巧玲增资286.80万元、周思思增资300.00万元，合计增资1500万元。2011年10月26日增资款1500万元转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支行10522101040012077账户（验资临时账户），2011年10月26日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支行10522101040012077账户（验资临时账户）转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支行10522101040001096账户，2011年10月26日再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支行10522101040001096账户开具一张1500万元的本票，账面记入“其他应收款－陈均听”往来。

在管理人向陈均票调查过程中，陈均票反映2011年10月公司因有关部门要求进行增资，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，增资部分款项是他向别人借来的，验资完成后已经归还。虽然据此可以追究其出资不实的责任，但经管理人从无讼网、企查查、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网查询，陈均票等人涉及被执行案件13个，执行金额为4800多万元。鉴于陈均票等人涉案众多，金额巨大，个人名下资产已被法院执行完毕，明显无清偿能力。如果诉讼，既会增加费用，还会拖延破产清算进程，最终很有可能是无法增加破产财产，故建议放弃追究陈均票、陈钦隆、孔巧玲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。

以上内容，涉及股东责任，且金额巨大，需要债权人会议作出决定。为此提请陈老六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对上述决议进行表决。
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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